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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 州 学 院

党 委 学 生 工 作 部 学 生 工 作 处

钦学院学工发〔2017〕71 号

关于开展 2017 年辅导员、班主任考评工作的
通知

各学院、教学部：

根据《钦州学院辅导员管理办法》、《钦州学院班主任管理办

法》，决定开展 2017 年辅导员、班主任考评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评对象

（一）全校辅导员（含学工办主任、分团委书记），在外挂

职一个学期以上不参加考评；2017 年新入职辅导员参与考评但

不确定等级。

（二）2017 年度担任班主任的老师。春季学期班主任工作

时间不足一个学期的老师不予考评，秋季学期担任班主任至今的

老师全体参评。一位老师担任多个班的班主任的，按班分别考评。

二、考评时间

即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，考评 2017 年 1 月—12 月的

工作情况。

三、考评原则和方式

坚持客观、公平、公正和民主的原则，采取定性评价与定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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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相结合、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式，对辅导员、班主任进行

全面考评。

四、考评机构

（一）辅导员考评

在校党委领导下，考评工作由学生工作委员会、学生工作部

（处）负责，二级学院（部）密切配合，组织落实，二级学院（部）

成立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、党委副书记担任副组长、辅导员（含

学工办主任、分团委书记）、班主任组成的初评小组。

（二）班主任考评

由二级学院（部）负责考评，成立考评小组，其中辅导员（含

学工办主任、分团委书记）是考评成员之一。

五、考评内容

（一）辅导员考评

按照《钦州学院辅导员工作量化考评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结合

履行工作职责和学生评价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。

（二）班主任考评

按照《钦州学院班主任工作量化考评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结合

履行工作职责和学生评价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。

六、考评程序、方法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辅导员考评

1.辅导员自评（12 月 10 日前）

辅导员撰写 2000 字以上的个人年度工作总结（内容包括工

作任务完成情况、工作特色与亮点、工作不足之处、整改措施与

建议），填写《钦州学院辅导员工作量化考评表》自评得分项和

《年度考核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对自身 2017 年度工作进行客

观评价。



- 3 -

2.学生评价（12 月 15 日前）

学生在易班网优课平台上对辅导员进行评价。请每位辅导员

准备好个人免冠照、生活照各一张，以及 300 字以内的个人简介，

于 11 月 24 日前以学院为单位，电子版发送到学工处邮箱

xgc@qzhu.edu.cn 。其他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

3.二级学院（部）初评（12 月 15 日前）

二级学院（部）初评小组根据辅导员履行工作职责情况及自

评情况，对辅导员工作进行客观工作评价，填写好《钦州学院辅

导员工作量化考评表》二级学院（部）评分项。

4.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审核评分（12 月 20 日前）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根据辅导员履行工作职责情况和自评情况、

二级学院（部）初评情况以及公示无异议的学生评价结果，对辅

导员工作进行评分，填写好《钦州学院辅导员工作量化考评表》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审核评分项。

5.学校学生工作委员会考评（拟 12 月 22 日前）

召开学校学生工作委员会会议。每位辅导员进行 4 分钟以内

的述职报告，学校学生工作委员会成员结合辅导员述职报告及其

日常实际工作表现当场对其进行评分。

6.最终确定考核结果并公布（拟 12 月 25 日前）

根据考评综合成绩确定考核结果，计算公式：综合成绩=钦

州学院辅导员工作量化考评表审核评分×50%+学生工作委员会评

分×50% 。

综合成绩报呈钦州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，确定考评最终考评

等级并公布。

（二）班主任考评（12 月 25 日前，具体时间安排由二级学

院自行确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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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班主任自评

班主任填写《钦州学院班主任工作量化考评表》自评得分项，

对自身工作进行客观评价。

2.学生评价

由二级学院自行组织开展，力求客观公正。

3.二级学院（部）审核评分确定等级

二级学院（部）考评小组根据班主任履行工作职责情况及自

评情况，对班主任工作进行客观评价，填写好《钦州学院班主任

工作量化考评表》二级学院（部）评分项，确定考评等级并在学

院公示。

4.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备案

等级确定并学院内公示无异议后，二级学院（部）填写好《XX

学院班主任考评等级一览表》（见附件 4），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备案。

七、考评等级确定

按《钦州学院辅导员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“考评等级确定”

及《钦州学院班主任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五条“考评等级确定”条

款执行。

八、考评结果运用

按《钦州学院辅导员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“考评结果的运

用”及《钦州学院班主任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“考评结果的运

用”条款执行。

九、相关材料提交要求

（一）辅导员考评

1.11 月 24 日前提交辅导员网络评价材料

个人免冠照、生活照各一张，以及 300 字以内的个人简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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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11 月 24 日前以学院为单位，电子版发送到学工处邮箱

xgc@qzhu.edu.cn 。

2.12 月 15 日前个人考评纸质版与电子版材料均须提交

（1）个人年度工作总结，2000 字以上，格式统一为：标题

宋体二号字，正文宋体三号字，行距固定值26磅，页边距左28mm、

右 26mm。

（2）《钦州学院辅导员工作量化考评表》，填写好自评得分

项和二级学院（部）评分项（学生评价分由学工处按照网络评价

结果统一填写）。纸质版加盖二级学院公章。

（3）《年度考核登记表》（填写好“本年度完成岗位职责情

况”即可，反面不用填写）。纸质版不用加盖二级学院公章。

以上三种材料以学院为单位汇总为三个文件夹，再汇入一个

文件夹打包，文件名为“XX 学院 2017 年辅导员工作考评材料”，

发到学工处邮箱 xgc@qzhu.edu.cn 。

（二）班主任考评

12 月 25 日前将填写好的《XX 学院班主任考评等级一览表》

纸质版加盖二级学院公章交学生工作处思政科，电子版发到学工

处邮箱 xgc@qzhu.edu.cn 。

请各学院（部）高度重视，务必按照时间截点按要求认真开

展相关工作。相关工作时间如有变动，请以届时通知为准。未尽

事宜，请联系学工处思政科，电话：2808029；联系人：何宜蔚、

陈文海。

附件：

1.钦州学院辅导员工作量化考评表

2.钦州学院班主任工作量化考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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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年度考核登记表

4.XX 学院班主任考评等级一览表

5.《钦州学院辅导员管理办法》

6.《钦州学院班主任管理办法》

党委学生工作部 学生工作处

2017 年 11 月 15 日


